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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有利的组织形式

1援 选择公司制或合伙制。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包括公司制

和合伙制。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纳税对象的主体为企

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但是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

企业。企业是法人，应该根据税法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同时按其适用的税率计算出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然后以股

息的方式将其税后利润分配给投资者，投资者取得的收入须

缴纳个人所得税，这种纳税方式会造成重复征税，增加投资者

税收负担。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自然人，只需要缴纳个人所

得税。由此可见，投资者进行产业投资时应该全面地考虑各个

因素，在公司制和合伙制这两种形式中选择更有利于减轻企

业自身税负的组织形式。

2援 选择分公司或子公司。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

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

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依法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企业究竟该设立分公司还是子公司，对企

业的纳税额也有较大的影响。

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所有以法人身份作为纳

税人的公司、子公司都要单独进行申报纳税，至于不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则不需单独申报纳税，可以与公司汇总纳

税。在初创期，企业容易出现亏损，因此可以设立分公司，这样

分公司发生的亏损在税前可以抵减部分应纳税所得额，从整

体上减轻总公司的税负。

例 1：A公司打算在外地设立一个分支机构 B公司，预计

2011年 B公司亏损 400万元，A公司盈利 1 000万元，没有其

他调整项目，试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将 B公司设立为子公司。

A公司应缴纳的所得税额=1 000伊25%=250（万元）。

B公司不需要纳税，亏损的 400万元在以后会计纳税年

度内弥补。

方案二：将 B公司设立为分公司。则 A公司应缴纳的所

得税额=（1 000-400）伊25%=150（万元）。

可见，方案二更好，虽然少交的税金以后还要上缴，但是

公司在下次上缴前可以充分利用少交税金的时间价值。

二、利用外商身份进行纳税筹划

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设立的模式有两

种：一是作为我国居民企业，就其来源于境内、境外的所得缴

纳企业所得税；二是作为非居民企业，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

得的来源于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

纳企业所得税。企业在选择纳税人身份的时候，如果作为非

居民企业较为有利，就应将公司的总部设立在境外（不含港澳

台）国家或者地区，并且设立在税赋相对较低的地区；如果作

为居民企业较为有利，则应尽可能地割断国外收入与国内总

部的联系，减少境外收入和缴纳所得税义务。

具体来说，例如：X国的某企业在 Y国设立了机构，为了

避免成为 Y国的居民企业，打算利用迁出和转移机构的方式

来进行国际避税。可以采取的做法有两种：X企业在 Y国机

构的股东不参加管理，Y 国机构的股东只享有分红的权利；

选择非 Y国的居民作为管理人员。

三、把握好准予扣除项目的规定

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相对放宽了成本费用扣除的标准与范

围，这给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更多机会。现行企业所得税

法在计税工资、广告费用、公益性捐赠、研发支出等税前扣除

上都作出了不同的规定。

1援关于计税工资的新规定。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已经取消

了关于计税工资的规定，规定了企业实际发生的合理合法的

职工工资可以在税前扣除，即将工资从限额中扣除变成全额

扣除。这样纳税筹划的基本思路可以放在尽可能多列工资支

出，从而扩大税前扣除。具体措施如下：提高单位职工工资，超

过支出的福利可以工资的方式支出；企业中董事、股东或者兼

职的管理人员和职工，其应得报酬可计入工资；增加职工的教

育和培训费用，改善职工福利待遇等。当然，这些只是可以采

取的措施，项目不能随意列支。

2援 关于公益性捐赠扣除条件的新规定。现行企业所得税

法将公益性捐赠所允许扣除的范围从 3%以内放宽到 12%以

内。尽管如此，企业在对公益性捐赠进行扣除的时候，仍然要

考虑不同扣除范围适用的不同税基。现行税法将旧税法中的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修改为年度利润总额。作为企业需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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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把握扣除数，正确计算出扣除后的税基。

3援关于广告费用、业务费用的新规定。现行企业所得税

法对企业发生的广告费用和业务费用的税前扣除也作出了

一些调整，不再划分广告费用和业务宣传费用，企业在每一

个纳税年度所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广告费和业务费用共同计

算，没有超过当年营业收入的 15%的部分，准许扣除；超出的

部分，准许在往后纳税年度予以扣除。随着这一规定的出现，

企业就再没有必要将业务宣传费转到广告费用中，以增加税

前扣除额，现在这样做只会增加企业的税负。

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经营活动

相关的业务招待费用，可以按经费活动费用的 60%扣除，但是

最高扣除额不得超过当年销售收入的 5译。可见，企业在进行

纳税筹划时应重点关注业务招待费的发生额。例如：企业在

2011年的销售收入为 A，2011年的业务招待费用为 B，那么

该企业在 2011年允许税前扣除的业务招待费用为：B伊60%臆

A伊5译，即 A=B伊8.3译，业务招待费是 8.3译临界点的销售收

入时，企业才充分利用好这一政策。

4援关于提高企业研发水平的新规定。现行企业所得税法

中取消了研发费用年增长幅度必须超过 10%的规定，企业研

发费用可根据其实际所发生的 150%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

额。这一方面有助于企业研发新产品，探索新领域，另一方面

体现出国家支持企业科研开发，鼓励努力创新的导向。

四、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

税收优惠是指税法给予某些纳税人或者征税对象，鼓励

其合理进行纳税筹划的税收制度。依据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的

纳税筹划最容易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企业应充分利用税收

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

1援利用优惠年度进行纳税筹划。企业应合理选择享受税

收优惠的年度，使税收优惠年度能分布在企业利润最大的年

度，以达到节税目的。假如新办的企业符合条件可以减免税

费，当年的经营期不足 6个月，预计第二年的经济效益和当年

相比会有很大的提高，便可以选择将第二年作为免税年度，

从而享受到最大的优惠；相反的，如果预测到第二年的收益

没有当年的收益好，则可以选择以创办当年作为免税年度。

2援通过选择投资地区进行纳税筹划。针对不同地区经济

发展状况的不同，我国对不同地区制定了相适应的税收政

策。为鼓励企业到西部去投资，政府出台了很多针对西部地

区、经济特区、开发区的优惠税收政策。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

区时，要综合考虑投资地区的环境和不同地区的税收差异，

从而选择能够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并且能够使企业获得最大

经济效益的地区作为投资地点。

例 2：某投资者 2011年打算在西部投资创办一个新公

司，从事交通业务和其他业务，预计一年交通业务的收入是

500万元，其他业务的收入是 300万元，利润率为 25%。

方案一：创办一个交通业务公司，兼营其他业务。

交通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500/（500 +300）伊

100%=62.5%。

交通业务收入的比例小于 70%，不符合西部大开发“两免

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不能享受免税优惠，同时免税

期后也不能享受到 15%的税率，则：2011年该交通业务公司

应缴纳的所得税额=（500+300）伊25%伊25%=50（万元）。

方案二：创办两个公司，一个从事交通业务，一个从事其

他业务，从事交通业务的公司收入全部是交通业务收入，超过

70%的比例，享受到了免税优惠。免税期以后享受的税率为

15%。则 2011年其他业务公司应缴纳的所得税额=300伊25%伊

25%=18.75（万元）。

方案三：创办一个交通业务与其他业务兼营的公司，并扩

大交通业务投资，预计 2011年交通业务收入为 750万元，其

他业务收入不变，则：交通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750/

（750+300）伊100%=71.43%。

通过公司申请，税务机关审核以后认为该公司可以享受

西部大开发“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所以该新公司在

2011 耀 20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2012 耀 2014年减半缴纳企业

所得税。

由此可见，方案二优于方案一，在新公司成立前两年因为

交通业务免税为公司节税 31.25万元（50-18.75），而且，在交

通业务公司创立后的第 3 耀 5年可以享受税收减半的优惠政

策。方案三和方案一虽然都是主营交通业务兼营其他业务，但

是由于交通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同，可以享受的税收

优惠政策也不同。

3援选择不同就业人员进行纳税筹划。现行企业所得税法

中增加了一些鼓励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在企业的组建

期间，合理选择就业人员的比重也可以进行纳税筹划。这类税

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民政部门开办的福利生产型企业，鼓励

企业安置城镇待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随军家属等。

例 3：某一家大型商场，员工总数为 200人，2010年的年

收入为 12 000万元，利润总额为 3 000万元（未扣除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25%，该

商场计划扩大规模。预计 2011年年收入为 18 000万元，利润

总额为 5 500万元（未扣除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

附加），需招聘 100名员工。

方案一：新招的 100人里有 50人为持有《再就业优惠证》

的下岗职工，50人为其他人。该商场与新招的员工签订 2年

的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保。该商场可以享受规定的税收减免

政策，需上报税务机关。该商场所在地区的定额扣除标准为每

人每年 4 500元，则该商场 2011年应缴税费为：

营业税额=18 000伊5%=900（万元）；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900伊10%=90（万元）；

企业所得税额=（5 500-900-90）伊25%=1 127.5（万元）；

享受税收优惠扣除额=0.45伊50=22.5（万元）；

该商场 2011 年应缴纳的所得税额=900+90+1 127.5-

22.5=2 095（万元）。

方案二：新招的 100人都是下岗失业人员，其他条件不

变，则：享受税收优惠扣除额=0.45伊100=45（万元）。

该商场 2011 年应缴纳的所得税额=900+90+1 127.5-

45=2 07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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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享受了税收优惠政策，多扣除了 50个人的定额标准

税额，方案二比方案一要节税 22.5万元（2 095-2 072.5）。

五、从会计政策的选择角度进行纳税筹划

1援从选择存货的计价方法来进行纳税筹划。企业采用不

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对应的应纳所得税额也不一样。现行企业

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使用或销售存货时，应按规定计算存货的

成本，允许在计算应缴纳的所得税额时扣除。在会计处理中，

存货的计价方法主要有先进先出法、个别计价法和加权平均

法。一经选用的计价方法在以后会计年度不得随意更改，因

此，企业在选择存货的计价方法时应尽可能地选择能够增加

销货成本，减少销货利润，从而减轻税收负担的方法。

2援利用固定资产折旧的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企业的

折旧方法主要有加速折旧法和直线法两类。不同的方法计算

出的折旧额不一样，分摊到每一期的成本也不一样。所以，计

提的折旧额也会影响到企业当年的损益，进而影响到企业的

税收负担。企业应该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和税收优惠政策选择

对减轻自身税收负担最有利的折旧方法。

（1）加速折旧法。由于加速折旧法在折旧前几年所提取的

费用相对较高，可以减少企业的所得税应纳额，企业可提前取

得一部分现金来加快公司的资金周转。因此企业应选择加快

固定资产更新方法，使企业的发展步入良性轨道。

（2）直线法。其特点是每期分摊的费用均匀，税负均衡。但

是，如果企业产品的更新加快，则来不及在规定的年限内提完

折旧就要更换固定资产，这样会造成每期计提的折旧额偏低，

利润增加，从而增加税负。

如果企业处于享有税收的优惠期间，则可以用直线法来

计提折旧，达到节税的目的；如果企业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则

应该利用加速折旧法来计提折旧，推迟应缴纳税费的时间，从

而获得资金时间价值，为企业创造效益。

3援利用无形资产摊销的优惠进行纳税筹划。无形资产价

值的计量主要取决于无形资产价值、无形资产摊销年限和无

形资产摊销方法。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

给予了一定的空间，如何选择较短的摊销年限，不仅能够加速

资产成本的收回，避免企业不确定性风险，而且可以提前扣除

企业后期成本、费用，推迟税费缴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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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工薪所得相关税收政策

（一）纳税范围

个人取得的工资、薪金包括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

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按照税法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未超过规定比

例和标准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

住房公积金，可以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二）计算方法

1.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不同标准的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不同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应纳税所得额等于

每月收入额减除固定费用后的余额，应纳税额等于应纳税所

得额乘以适用税率后减去速算扣除数，即应纳税额=（收入-

固定费用）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 纳税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可单独作为一个月工

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并按以下计税办法，由扣缴义务人发

放时代扣代缴：

（1）如果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等于）税法规定

的费用扣除额的，将员工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时不再

扣除固定费用。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越员工当月取得全年一

次性奖金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如果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

除额的，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

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除以 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

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越（员工当月取得

全年一次性奖金-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

邓 然 林建军

渊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北京 100083冤

【摘要】从 2011年 9月 1日起，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将全面实施。本文着重解读新旧个人所得税法对不同工薪收

入群体个人所得税金的影响，并从合理降低员工个人所得税出发，对企业纳税筹划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工薪所得 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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